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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奧蘭羣島的自治  
 
 

背景  

地理環境   奧蘭羣島 (Åland Islands或Åland)是芬蘭一個自治
的非軍事地區，島上居民以瑞典語為單一

語言，人口約 28 000人。  

 奧 蘭 羣 島 由 超 過 6 700個 島 嶼 組 成 ， 位 處
波羅的海波的尼亞灣入口。最大島嶼 (稱為
奧 蘭 羣 島 主 島 (Fasta Åland))佔 奧 蘭 羣 島 土 地
總面積約 70%，奧蘭羣島 90%的人口均居於主島
之上。  

 瑪麗港是奧蘭羣島最大的城市，其人口佔
總 人 口 超 過 40%。 瑪 麗 港 建 於 1861年 ， 是
奧蘭羣島政治及經濟活動中心。  

奧蘭羣島的自治  

歷史背景   奧蘭羣島和芬蘭原本由瑞典王國統治，但隨着
瑞典被迫將芬蘭及奧蘭羣島交予俄羅斯帝國，

奧 蘭 羣 島 於 1809 年 成 為 芬 蘭 大 公 國 (1 ) 的

一部分。芬蘭於 1917年獨立，奧蘭羣島各市的
代表尋求與瑞典統一。然而，芬蘭拒絕了

奧蘭羣島居民的要求，而芬蘭國會於 1920年
試圖藉通過《奧蘭羣島自治法令》(下稱《自治
法令》 )解決此事。奧蘭羣島拒絕接受有關
法令，而其地位問題遂提交國際聯盟解決 (2 )。  

註︰  (1)  大公國指以君主 (即大公或女大公 )為元首的地區。芬蘭大公國是現代
芬蘭的前身，存在於 1809至 1917年，屬俄皇或沙皇統治的俄羅斯帝國
的自治地區。  

 (2)  國際聯盟 (聯合國前身 )是因應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而成立
的跨政府組織，其主要使命是維持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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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羣島的自治 (續 ) 

歷史背景

(續 ) 
 國 際 聯 盟 於 1921年 將 奧 蘭 羣 島 的 主 權 交 予
芬蘭。作為交換條件，芬蘭須負責保證奧蘭羣島

的居民有權保留瑞典語、當地文化、習俗及自治

制度。國際聯盟亦決定應訂立一項條約，規管

奧蘭羣島的非軍事化及中立立場，以確保區內

軍事局勢穩定。  

 事實迅即證明，《 1920年自治法令》並不足夠，
芬蘭因而分別於 1951及 1993年以同名的新法例
予以取代。新的《自治法令》擴大了奧蘭羣島

議會的權力、釐定居留權 (3)，以及確認瑞典語

為奧蘭羣島的唯一官方語文。  

奧蘭羣島

的自治  
 奧蘭羣島的自治受芬蘭國會通過的《自治法令》
保障。《自治法令》賦權奧蘭羣島就內部事務

自行立法，並就其財政預算案進行表決。  

 對《自治法令》的任何修訂均須按照規管憲法
修訂的相同立法程序進行，並須獲得奧蘭羣島

議會同意。因此，奧蘭羣島與芬蘭的權力劃分

僅可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作出改變。  

立法自主   奧蘭羣島的居民受其議會 (Lagtinget)管治，議會
由 30 位議員組成，議員以比例代表制選出，
任期為  4 年。投票年齡為 18歲，但必須擁有
奧蘭羣島的居留權，才可享有投票權及參選權。

註︰  (3)  若父母任何一方擁有奧蘭羣島的居留權，其子女於出生時即可取得
居留權。在奧蘭羣島居住滿 5年的移民，亦可取得居留權。奧蘭羣島的
居留權是享有以下權利的先決條件︰ (a)在議會選舉中投票及參選；
(b)於奧蘭羣島擁有或持有物業，以及 (c)於奧蘭羣島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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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羣島的自治 (續 ) 

立法自主

(續 ) 
 奧蘭羣島議會獲賦權就若干範疇制定法例，
包括 (a)當地政府； (b)教育、文化及古蹟保育；
(c)電訊及廣播； (d)醫療服務； (e)環境事宜；
(f)產業推廣； (g)當地交通，及 (h)內部安全。  

 芬蘭的國家法律僅適用於奧蘭羣島議會並無
立法權力的範疇，包括 (a)外交事務； (b)涉及
民事法及刑事法的大部分範疇； (c)法院制度；
(d)海關，及 (e)國家稅務。為確保上述範疇均
顧及奧蘭羣島的利益，芬蘭議會內有一位來自

奧蘭羣島的代表。  

經濟自主   除了制定本地法律之外，奧蘭羣島議會亦獲
賦權通過政府財政預算案，以決定如何向各

政府部門分配財政資源。奧蘭羣島的收入包括

其本身的收入，以及由芬蘭政府提供的一筆過

撥款。該筆撥款屬芬蘭政府付還由奧蘭羣島向

芬蘭繳付的部分稅項 (4 )。  

法例管制   奧蘭羣島議會通過的法例須提交芬蘭總統
批准，總統僅可在兩種情況下予以否決︰

(a)奧蘭羣島議會已逾越其立法權力，以及
(b)有關法案會影響芬蘭的內部或對外安全。  

 芬蘭總統須基於一個名為奧蘭羣島代表團
(Åland Delegation)的組織意見，作出有關決定，
總統有時亦須考慮最高法院所提出的意見。

奧蘭羣島代表團的半數成員由芬蘭政府委任，

其餘半數成員由奧蘭羣島議會委任。  

註︰  (4)  鑒於芬蘭政府以一如芬蘭其他地區的相同方式，在奧蘭羣島徵收各種
稅 項 、 關 稅 及 費 用 ， 因 此 奧 蘭 羣 島 只 具 備 有 限 的 財 政 預 算 權 力 。

奧蘭羣島的支出以芬蘭國家預算中的撥款支付，撥款由奧蘭羣島議會

決 定 如 何 運 用 。 該 筆 撥 款 相 等 於 芬 蘭 國 家 預 算 中 收 入 的 0.45%，
供奧蘭羣島處理原本應由芬蘭國家機關管理的事務。奧蘭羣島議會可

自行決定如何分配該筆一筆過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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